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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

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的方式购买浙江华数广电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华数”）83.44%

股份和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数”）100%股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修订）》、《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于公司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进行了认真审核，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支付现金履行法定程序的说明 

（一）本次交易已履行的法律程序 

1、2019年10月21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

项的停牌公告》，公司拟筹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浙江华数广电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和宁波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股权。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

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9年10月21日起停牌。 

2、股市休市与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开展各项工作，先后

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并与其签署了保密协议。 

3、按照中国证监会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公司编制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要求的其他有关文件。 

4、2019年10月14日，公司已就本次交易获得杭州市文化国有资产管理领导

小组办公室《关于同意华数集团相关网络资产置入上市公司事项的批复》（杭文

资办〔2019〕3号）。 

5、2019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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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审核

了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对本次交易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 

6、2019年10月30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7、2020年4月23日，公司聘请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了浙江华数、宁波华数最近两年《审计报告》；2020年4月28日，公司聘请的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最近一年《备考审阅报告》；2020

年3月31日，公司聘请的万隆（上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浙江华数、宁波

华数《资产评估报告》。 

8、2020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公司的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与华数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综上，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

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事项履行了现阶段所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和核准。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法律程序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华数传媒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国有文化资产相关主管部门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

进行核准或备案；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国有文化资产相关主管部门核准；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在取得上述批准及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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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实施本次交易方案。 

二、关于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拟提交的相

关法律文件，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做出如下声明和保证：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履行的法定

程序完整、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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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

性的说明》之签章页） 

 

 

 

华数传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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